安全文明要求
中标单位应遵守安全生产的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组织作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隐患。由于中标单位管理或安全措施不力造成周边环境破坏或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1、服装要求。现场养护队伍应统一着装，穿戴整洁。
2、做好范围内及周边或沿途设施的保护工作。中标单位在作业前需对有可能影响的绿化、照明、市政及地下管网等设施事先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在过程中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杜绝野蛮作业，避免破坏现有设施，如有损坏，在取得业主及相关权属单位同意的前提下，中标单位有义务积极赔偿，或无偿进行原样恢复，采用的保护及可能的维修、赔偿费用计入投标报价内。
3、做好范围内及周边或沿途环境卫生的维护工作。中标单位在作业过程中，需做好范围内及周边或沿途环境卫生的维护工作，如发生道路、设施等污染，应立即清扫或保洁，保证晴天无扬尘，雨天无污泥。现场各类材料、设备堆停整齐有序。废料清运应符合保洁标准，做到定期清理，严防抛洒滴漏。工程完工时，负责进行全面的清理保洁工作。
4、中标单位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工作时，安全员需旁站，负责安全教育培训、安全书面交底及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5、中标单位应遵守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中关于工人工资标准、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规定并为职工和工人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防护、防寒防雨、常用药品、急救设备、防疫物资等。
[bookmark: _GoBack]6、项目“七牌一图”应设置在业主指定的位置，采用钢结构骨架，铝塑板包饰，上贴喷绘写真。具体样式、内容在设置之前应取得业主及监理的同意。重要区域同步安排人员旁站疏导交通。
7、如遇园区重大活动，中标单位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的统一安排，确保园区良好的对外形象。

